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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隨者生活和工業用水需求的持續上升，石門水庫的供水壓力日益增加，且

近年來無論颱洪或枯旱期皆有缺水事件發生，可見該地區有必要重新檢討其水源

調配系統，因此本計畫劃將以區域及跨區供水調度兩方面來探討可能之供水改善

方案。其中區域供水調度將把埤塘納入聯合營運考量，除考量供水長期效益外，

亦分析埤塘蓄水挪用供給公共用水的可行性；跨區供水調度則考量石門水庫和翡

翠水庫的共同聯合營運。本計畫將建構一以線性規劃為基礎原理之水源調配模

式，以分析各種可能方案之供水效益。研究成果顯示，石門水庫和翡翠水庫聯合

營運必須搭配淨水廠的擴充(或新增)以及輸水管線的擴充，才能有效降低桃園地

區和板新地區的缺水風險。另外由埤塘的水質分析結果得知，其水質並不符合飲

用水標準(屬於丙類或丁類水體)，僅適合挪用於工業用水使用。透過本計畫探

討，可了解區域水資源供水調配彈性，提升石門水庫水資源利用效率，並且維持

系統的長期營運效率，以因應經濟產業繁榮發展及日益迫切的用水問題。 

二、緣由與目的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對於台灣地區降雨的時空分佈影響越來越顯著，且隨者

生活和工業用水需求的持續上升，常導致區域性供水不足的情況發生。過去常藉

由水利設施之增建以提高水資源之供應量，然而由於優良壩址難尋以及環保意識

的抬頭，因此本計劃擬針對現有水庫供水機能進行檢討與評估，以期藉由操作面

上的變更來增加水庫的供水能力。其中石門水庫今年受到艾利颱風重創，導致桃

園地區嚴重供水不足，造成許多負面影響，因此本計劃將以石門水庫為研究對

象，探討缺水衝擊之因應方案。本計劃將以區域及跨區供水調度兩方面來進行探

討分析。其中區域調度方面將考量區域內水庫、攔河堰以及埤塘之聯合調配運

用；跨區供水調度則考量翡翠水庫(淡水河系)和石門水庫(大漢溪河系)進行聯合

調配運用，目前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已將翡翠水庫和石門水庫的聯合調配納入

考量，且石門地區之平鎮淨水廠亦有支援新竹地區用水自來水管線系統存在，顯

示跨區的水資源調配以成為將來水資源發展的必要趨勢。本計畫將藉由各案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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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分析，探討區域及跨區供水調度之可行性，以提供水源供需調配時之參考依

據。 

本計劃目的為完成研究區域的水資源資料收集與建置基本檔案，並探討該

區域經由可能的水源運用調配方案所產生的成果與助益，以了解區域或跨區水源

聯合運用之可能增加的供水能力以及面臨缺水時之因應措施，以降低缺水風險及

負面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之規劃構想分述於如下，其執行步驟如圖 1所示。 

 
圖 1計畫執行架構圖 

3.1  研究區域基本資料調查概況 

由於本計劃考量石門水庫區域與跨區域之水資源調配，因此研究區域涵括

台北縣市和桃園縣市，橫跨淡水河系(大漢溪和新店溪)。以下將針對各流域之基

本水文資料進行介紹： 

 大漢溪流域 

大漢溪原名大嵙崁溪，位於台灣北部，為淡水河系三大主要支流之一。本

流域東接新店溪流域與蘭陽溪流域，南有大甲溪流域及大安溪流域，西臨桃園沿

海河系流域、鳳山溪流域及頭前溪流域。本溪發源於品田山，流經新竹縣之尖石

鄉、關西鎮與桃園縣之復興鄉、龍潭鄉、龜山鄉、大溪鎮及台北縣之三峽鎮、鶯

研究區域基本資料調查 

區域水資源調配案例分析 

跨區域水資源調配案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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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鎮、樹林鎮、土城鎮、板橋市、新莊市、及三重市，再於江子翠匯入淡水河，

幹流長 135公里，流域面積 1,163平方公里，平均坡降 1/37。本流域上游為山谷

地，中、下游為台地及沖積平原，境內交通發達，中、下游地區工廠林立，人口

密集，土地高度開發，屬大台北都會區，地位日趨重要。 

目前大漢溪水資源利用情形係以石門水庫調蓄利用，主要供應桃園台地及

水庫下游農地計畫灌溉面積約 3萬餘公頃之灌溉用水，及供給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石門、龍潭供水區及板新供水區之公共用水（「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一、二期

工程如於民國 95 年底完工，則板新地區之公共用水需求改由新店溪水源支應)，

石門水庫除直接供應石門、桃園大圳之用水外，經下游河道沿途分配與各農田水

利會所需用水剩餘水量及其間側流量(集水面積 77.6 公里)之水量被攔蓄於鳶山

堰，鳶山堰之蓄存水除供應板新淨水場及大湳淨水廠所需公共給水水量外，並放

流供應鳶山堰下游各灌區農業所需用水，其多餘水量經後村堰提高水位後，再沿

著後村堰灌溉渠道輸送水量至新莊、樹林各灌區。 

三峽河抽水站位於中下游之三峽灣潭地區設計最大取水量每日 50萬立方公

尺，抽水站前築有攔河堰以利抽取三峽河水源，並以 65 公里長之加壓專管引入

板新淨水廠處理。三峽河下游為大安圳取水口，供應 145公頃之灌溉用水，故自

三峽堰取三峽河水源需保流下游大安圳之水權。該流域之相關水工結構物語淨水

場說明如表 1和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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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漢溪流域之相關水工結構物 

名稱 水源 
蓄水容量

(萬噸) 
用途 備註 

石門水庫 大漢溪 30,912.0 
灌溉、發電、

公共、給水、

防洪、觀光

有效蓄水量 25,188萬立方公尺；

線有效蓄水庫23,382.6萬立方公尺

石門大圳設計流量 18.4cms 

後池壩 大漢溪 16.80 
灌溉、公共給

水 

有效蓄水量 320萬立方公尺； 
線有效蓄水庫 218.7萬立方公尺 
桃園大圳設計流量 16.8cms南勢溪
支流 

榮華壩 大漢溪 31.63 攔砂、發電
有效蓄水量(攔砂量)1,240萬立方

公尺 

鳶山堰 
大漢溪支流 
洳仍溪 
牡丹溪 

11.574 
及 

3.472 
公共給水 

 

三峽堰 三峽河 5.787 公共給水  
後村壩 大漢溪 3.946 灌溉 取水口設計流量 3.946cms 
巴陵壩 大漢溪 – 攔砂  

 

表 2大漢溪流域之淨水廠說明 

供水

區域 
供水淨

水場 
設計最大

供水能力 
供水區域 備註 

石門淨

水場 
12萬
CMD 

與平鎮淨水場同供水範圍 支援平鎮淨水場供水

平鎮淨

水場 
60萬
CMD 

平鎮、中壢、新屋、大園、觀

音、楊梅、八德低地地區與新

竹縣(湖口、新豐) 

提供南桃園所有工業

區用水 

南 
桃 
園 

龍潭淨

水場 
5萬 CMD 龍潭、大溪與復興部分地區 -- 

大湳淨

水場 
30萬
CMD 

桃園、龜山、蘆竹、大園(中
正機場一帶)、八德高地地區
與台北縣(林口) 

提供北桃園所有工業

區用水 
北 
桃 
園 板新淨

水場 
120萬
CMD 

以支援性質供水至大湳淨水

場 
最大支援量 10萬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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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店溪流域 

新店溪發源於海拔 2,123公尺之棲蘭山，全長 82公里，流域面積 916平方

公里，其主要支流為北勢溪與南勢溪,兩溪迂迴於上游山區之間，至龜山下游匯

合後稱新店溪，河流自合流口像北曲折而行約 11 公里至青潭，此段河道逐漸轉

寬，但仍屬山谷地區，此河段以上水質甚為優良，北市自來水處之取水口即位於

此段。河段自清潭即出河谷而入台北盆地，包括第三支流景美溪(長 25公里，流

域面積 120平方公里)後水質已受中度以上污染，不適用於公共給水。 

中上游部分包括其支流北勢溪與南勢溪因屬於水源保護區區域，目前中上

由現況水源主要由翡翠水庫、台電公司與臺北市自來水事業處取用。南勢溪中游

烏來發電廠發電尾水放入南勢溪後，中下游處設有桂山電廠取水口，引取水量經

發電後尾水匯入北勢溪下游，故南勢溪下游平時幾無流動水量。該流域之相關水

工結構物和淨水場相關資訊如表 3 和表 4所示。 

 

表 3 新店溪流域之相關水工結構物 

名稱 水源 
蓄水容量 

(萬噸) 
用途 備註 

翡翠水庫 北勢溪 40,600.0 
公共用水 
發電用水 

新店溪支流年發電量 230百萬度 

阿玉壩 桶後溪 10.5 烏來發電廠 南勢溪支流 
羅好壩 南勢溪 21.50 烏來發電廠 新店溪支流年發電量 130百萬度 
桂山堰 南勢溪 32.00 桂山發電廠 新店溪支流年發電量 80百萬度 
粗坑堰 新店溪 27.08 粗坑發電廠 新店溪支流年發電量 23百萬度 
直潭壩 新店溪 12.56 直潭淨水場 水源為翡翠水庫及南勢溪 

青潭壩 新店溪 31.25 
公館、長興

淨水場 
水源為翡翠水庫及南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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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店溪流域之淨水廠說明 

 
供水淨

水場 
水源 設計處理能力 現況處理能力 

直潭 新店溪 2,700,000 2,700,000 

公館 新店溪 480,000 410,000 

長興 新店溪 650,000 4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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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區域水源調配案例分析 

本計畫之區域水源調配分析將考量石門水庫、攔河堰與埤塘之聯合營運，

其聯合營運之系統圖如圖 2所示。其中埤塘主要供給石門大圳和桃園大圳之部分

農業用水量，其餘之農業用水則由欄河堰直接引水至圳路灌溉，本計劃所考量之

埤塘和水庫之聯合營運原則如下： 

(1) 引水原則 

當水庫有多餘的水量時則應盡量引水存入埤塘蓄水 

(2) 供水原則 

當埤塘蓄水若足以供給農業所需之水量時，則由埤塘蓄水進行供水；若

不足時，再由攔河堰引水進行增供。若仍無法滿足需水量時，則可視為

缺水。 

 

 

 

 

 

 

 

 

 

 

 

 

 

 

圖 2  石門水庫、埤塘和攔河堰聯合營運之系統圖

石門
水庫

大漢溪三峽
河入
流量

橫溪

石門、
龍潭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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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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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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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區

板新
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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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灌區

發電廠

鳶山堰

三峽
攔河堰

板新地區用水需求

桃園地區用水需求

台灣海峽

埤塘 石門大圳
直灌區

埤塘

桃園大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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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埤塘供水水源與幹支分渠分布複雜，可自成一供水系統，因此如何結

合水庫調配系統與埤塘供水系統是本研究之重點。本計劃之處理方式將採用兩段

式進行處理，首先將石門大圳所有埤塘視為一個大水庫(同理桃園大圳之埤塘亦

是如此)，將這兩個新增的水庫納入水庫水源調配系統，以求得自攔河堰引入埤

塘之引水量。接著，再將此引水量帶入埤塘供水系統進行模擬，以求得實際配水

下可能產生之缺水情況。以下將分別介紹水庫水源調配模式與埤塘供水系統調配

模式之原理與建置。 

3.2.1水庫水源調配模式建立 

本研究結合規線操作及線性規劃方法，配合「指標平衡」之原則及「對等

水庫」之觀念，建構多水庫聯合調配營運模式。其中對等水庫觀念之應用為在決

定複雜多水庫系統中任一時刻所需調配之各標的需水量，本研究之對等水庫作法

為將各水庫基本指標相同之各分層體積以線性疊加之方式合成一「對等水庫」，

再視任一時刻系統之可利用總蓄水量位於對等水庫之何分層中，依其該分層之操

作規則決定此時刻各需求節點所需要調配之標的需水量後，再依指標平衡原則求

解組成對等水庫中個別水庫之放水量。指標平衡基本運算式如下： 

F
tnjtnj

tnjtjtj

tj
tnitni

tnititi

ti Nji
LAYLAY
LAYOS

n
LAYLAY
LAYOS

n ∈∀
−

−−
+=

−

−−
+

++

,;
,,),1(,

,,,,
*

,
,,),1(,

,,,,
*

,  

上式中之 NF為當下欲進行指標平衡操作之水庫集合，其意義為任一時刻第 i

個水庫放完水後之指標與第 j個水庫放完水後之指標相等，其中 Oi,t 為第 t時刻

第 i水庫之需求放水量。在多水庫系統中，需先利用「對等水庫」之觀念，決定

出各需求節點之計算需水量後，依各水庫未放水前之基本指標(ni,t)高低決定放水

順序，以基本指標最高者之水庫群先進行放水，先放至該水庫群之基本指標為

止，若其放水量還未滿足需求，則再以次高基本指標之水庫群進行放水，以此進

行放水直到滿足計算需水量為止，前述之欲進行放水之水庫，皆依指標平衡之原

則決定個別水庫之放水量，亦即選定所有 S*
i,t位於相同分層之水庫進行指標平衡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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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調配模式之演算流程可表示如圖 3 所示，模式演算步驟如下： 

（1） 輸入程式模擬所需相關資料，例如各流量資料、各水庫之基本資料、各

需求節點之計劃需水量…等。 

（2） 計算 t時刻水庫之蓄水體積(放水前)。 

（3） 以線性規劃模式計算 t時刻各標的之配水量即農業用水供水、公共用水

供水量、各河川川流量及水庫 t+1時刻之蓄水體積(放水後)。 

（4） 判斷是否已完成模擬時間，若是則進行到第 5步驟，如果還未完成模擬

時間則回到第 2步驟，重複上述步驟 2-3之計算，直到完成模擬時間。 

（5） 輸出相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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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程式模擬所需相關資料，
例如各流量資料、水庫之基本
資料、各需求節點之計劃需水
量等

計算t時刻水庫之蓄水體積(放
水前)

線性規劃模式

計算t時刻之：
    農業用水供水量
    公共用水供水量
    各河段之川流量

計算t+1時刻之：
    各水庫蓄水體積(放水後)

是否達到模擬時間

輸出相關結果

是

t=t+1

否

 
圖 3水源調配模擬模式演算流程圖 

 
 
 

由上圖可知線性規劃模式為本模式之計算核心，其目標函數可表示為： 

kSLjG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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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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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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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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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nt

XWGWSHWM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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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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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iSH ：第 t時刻第 i需求節點之缺水量； 

     
t
jG  ：第 t時刻欲進行指標平衡放水第 j水庫之指標平衡差值； 

     
t

kSLX , ：第 t時刻第 k水庫節點之庫容與放水後蓄水量的差值； 

     iSHW , ：第 t時刻第 i需求節點缺水量之權重； 

     jGW , ：第 t時刻欲進行指標平衡放水第 j水庫指標平衡差值之權重； 

     kSLW , ：第 t時刻第 k水庫節點蓄水減少量之權重； 

      ND   ：需求節點之集合； 

      NF   ：欲進行指標平衡放水之水庫集合； 

      NS   ：水庫節點之集合； 

       t  ：模擬時間； 

       n ：總模擬期距。 

本目標函數所欲獲取的解為尋求最小化（Minimize）的決策問題，目標函數

中的
∑
∈ DNi

t
iiSH SHW ,

項次是為使各需求之缺水量最小，
∑
∈ FNj

t
jjG GW ,

項次則是為了讓水

庫指標平衡差值最小，使水庫能盡量達到指標平衡放水，而
∑
∈ SNk

t
kSLkSL XW ,,

項次可

使各水庫之蓄水減少量最小，因本研究在限制式中對於河川生態基流量之考量為

河川流量必須大於等於其生態基流量，如此當某時刻系統之水源可使各標的需水

量均滿足而仍有多餘水源的情況下，河川流量只要大於等於其生態基流量皆為最

佳解(亦即河川流量有多種最佳解)，為同時考量河川流量需滿足其生態基流量且

不造成額外的水庫蓄水量浪費之下，方於目標函數中加入此一項次。目標函數中

的WSH,i>WG,j>WSL,k為各目標欲滿足之先後順序，其權重值僅遵循著其大小關係

即可。 

另外為配合本計劃設定之水庫和埤塘聯合營運原則，對於水庫節點蓄水減少

量權重 kSLW , 之設定為 石門水庫,SLW > 埤塘,SLW ，以確保有多餘的水量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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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量蓄存在水庫中，當水庫有溢流量時，才會把水蓄存在埤塘內。且為確保農業

用水先由埤塘供應，不足量再由水庫供應，由於本模式之放水規則為高指標先放

水，因此只要把埤塘之基本指標設定比水庫基本指標高即可滿足埤塘蓄水先使用

之條件。 

 

限制式則包含： 

1. 質量平衡式 

(1) 蓄水節點（水庫） 

ntNi
OFXEISS

S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1,

1

=∈∀

−−−+= ∑ ∑+

                

其中， 

t
iS ：第 t時刻初第 i水庫節點之蓄水量； 

1+t
iS ：第 t+1時刻初第 i水庫節點之蓄水量； 

t
iI  ：第 t時刻第 i水庫節點之入流量； 

t
iE  ：第 t時刻第 i水庫節點之蒸發量； 

t
iX ：第 t時刻第 i水庫節點之放水量； 

t
iOF ：第 t時刻第 i水庫節點之溢流量； 

NS：水庫節點之集合； 

t：模擬時間； 

n：總模擬期距。 

(2) 非蓄水節點（淨水場、攔河堰、分水工、河川匯/分流點） 

A. 不考量農業迴歸水 

     
ntNj

XX

q

k

t
kj

i

t
ji

~1,

0,,

=∈∀

=−∑∑
Φ∈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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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考量農業迴歸水 

 
ntNmNj

aXaWX

Aq

t
mj

k

t
kj

t
jmm

i

t
ji

~1,,

,,,,

=∈∀∈∀

+=+ ∑∑∑∑
Φ∈Λ∈                  

其中， 

t
jiX , ：第 t時刻第 i節點流入第 j節點之水量； 

         
t

kjX , ：第 t時刻第 j節點流出至第 k節點之水量； 

         
t

jma ,  ：第 t時刻第 m節點流至 j節點之農業實際放水量； 

         
t

mja ,  ：第 t時刻第 j節點流至 m節點之農業實際放水量； 

         Wm  ：第 m農業需求節點之迴歸水比例； 

         Λ：流入第 i節點之節點集合； 

         Φ：第 j節點可流至之節點集合； 

         Nq：非蓄水節點之集合； 

         NA：農業需求節點之集合； 

         t：模擬時間； 

         n：總模擬期距。 

 

2. 水庫之指標平衡式 

   
ntNFNjNi

LAYLAY

LAYXS
G

LAYLAY

LAYXS

FSS

t
nj

t
nj

t
nj

Nl

t
lj

t
j

t
Ft

ni
t

ni

t
ni

Nk

t
ki

t
i

Ji

~1,,,

,)1(,

,,

,)1(,

,,

=∈∀∈∀∈∀

−

−−
=+

−

−−

+

∈

+

∈
∑∑

       

   其中， 

       
t

jiS )( ：第 t時刻第 i(j)水庫之可利用蓄水量； 

       
t

lkjiX )(),( ：第 t時刻第 i(j)水庫節點流出至第 k(l)需求節點之需求引水量； 

       
t

njiLAY ),( ：第 t時刻第 i(j)水庫第 n層底所對應之蓄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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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njiLAY )1(),( + ：第 t時刻第 i(j)水庫第(n+1)層底（即第 n層頂）所對應之

蓄水量； 

       
t
FG ：第 t時刻欲進行指標平衡放水第 F水庫之指標平衡差值； 

       NS：水庫節點之集合； 

       NI：第 i水庫節點流出至第 k需求節點之集合； 

       NJ：第 j水庫節點流出至第 l需求節點之集合； 

       NF：欲進行指標平衡放水之水庫集合； 

       t：模擬時間； 

       n：總模擬期距。 

 

3. 其他等式及不等式 

(1) 蓄水節點（水庫） 

   ntNiSSS Siu
t
iid ~1,;,, =∈∀≤≤                

   其中， 

       
t
iS  ：第 t時刻第 i水庫之蓄水量； 

       idS , ：第 i水庫之呆水位； 

       iuS , ：第 i水庫之滿水位； 

       NS：水庫節點之集合； 

       t：模擬時間； 

       n：總模擬期距。 

(2) 需求節點 

A. 公共需求 

ntNjSHXD D
t
j

i

t
ji

t
j ~1,;, =∈∀+=∑

Λ∈
          

 其中， 

    
t
jD ：第 t時刻第 j需求節點之公共需求量； 

    
t

jiX , ：第 t時刻第 i節點流入第 j需求節點之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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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jSH ：第 t時刻第 j需求節點之缺水量； 

    Λ：流入第 j需求節點之節點集合； 

    ND：公共需求節點之集合； 

      t：模擬時間； 

    n：總模擬期距。 

B. 農業需求 

a. 不考量農業迴歸水 

  ntNjSHXA A
t
j

i

t
ji

t
j ~1,;, =∈∀+=∑

Λ∈
          [2.14] 

b. 考量農業迴歸水 

          
ntNj

XWSHXA

A

i

t
jij

t
j

i

t
ji

t
j

~1,

,,

=∈∀

++≤ ∑∑
Λ∈Λ∈                      [2.15] 

        其中， 

            
t
jA ：第 t時刻第 j需求節點之農業需求量； 

            
t

jiX , ：第 t時刻由 i節點流入第 j需求點之水量； 

            
t
jSH ：第 t時刻第 j需求節點之缺水量； 

            Wj：第 j需求節點之農業迴歸水比例； 

            Λ：流入第 j需求節點之節點集合； 

            NA：農業需求節點之集合； 

     t：模擬時間； 

     n：總模擬期距。 

(3) 取水節點（淨水場） 

   ntNiUX P
t
i

t
iU ~1,;0 , =∈∀≤≤                  

   其中， 

       
t

iUX , ：第 t時刻第 i取水節點之取水量； 

       
t
iU ：第 t時刻第 i取水節點之最大處理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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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取水節點之集合； 

        t：模擬時間； 

        n：總模擬期距。 

(4) 生態基流量 

   ntBIMinR t
ji

m

t
m

t
ji ~1,, ,, =⎟

⎠

⎞
⎜
⎝

⎛
≥ ∑

Π∈
                    

   其中， 

       
t

jiR , ：第 t時刻第 i節點流至第 j節點之河川川流量； 

       
t
mI ：第 t時刻第 i節點之上游第 m天然入流量； 

       
t

jiB , ：第 t時刻第 i節點流至第 j節點之生態基流量； 

       Π：第 i節點上游天然入流量之集合； 

        t：模擬時間； 

        n：總模擬期距。 

(5) 農業用水量 

   ntNjIa A
m

t
m

t
ji ~1,;, =∈∀≤ ∑

Π∈
                

   其中， 

       
t

jia , ：第 t時刻第 i節點流至第 j節點之農業實際放水量； 

       
t
mI ：第 t時刻第 j節點之上游第 m天然入流量； 

Π：第 j節點上游天然入流量之集合； 

       NA：農業需求節點之集合； 

        t：模擬時間； 

        n：總模擬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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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埤塘供水調配模式建立 

本研究所選定之研究區域為桃園農田水利會觀音工作站所轄之桃園大圳的第

11號支線灌溉區域及石門農田水利會中壢及過嶺工作站所轄之石門大圳的中壢

與過嶺支渠，灌溉區域位於桃園縣境內。 

1. 桃園大圳：第 11號支線位於觀音工作站所轄之灌溉區域內，其管轄之灌

溉區域可分為第 10支線與第 11支線灌溉區域，轄區設有埤塘共計 36口。 

2. 石門大圳：中壢與過嶺支渠轄區設有埤塘數分別計有 20口及 87口。 

本計畫將採用網流法以進行埤塘灌溉系統水源調配優選模式之公式化工作。

而網流系統圖是將實際的灌溉系統繪製成灌溉網路圖，其元件定義如圖 4所示

（參考：洪惠祥，1988；簡傳彬，2000）。 

 

圖 4 灌溉系統圖之元件定義 
 

優選模式之公式化包括目標函數及限制式部分，茲說明如下： 

(一)目標函數 

本研究將以系統的最小總缺水量為目標函數。其目標函數如下列諸式： 

,. [ ]f f t
t i

Min w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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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
f t f t f t f t f t

f
S D q P O= − − +∑

 

,
e
f t e t fP C h A=

 

, , , ,
C C L L W W

f t f f t f f t f f tq C q C q C q= + +
 

其中， tfD , 為輪區 f在時間 t的田間需水量； tfq , 為輪區 f在時間 t的入流量；

tfS , 為輪區 f在時間 t的缺水量；
e

tfP , 為輪區 f在時間 t的有效降雨量； tfO , 為輪

區 f在時間 t的為輪區溢流量；
R

tfq , 為回歸水直灌至輪區 f的水量；
L

tfq , 為大圳直

灌水量；
W

tfq , 為攔河堰直灌至輪區 f的水量；
C

tfq , 為埤塘供給至輪區 f的水量；
ou

tfq ,

為上游輪區流出的水量；C為供水乘數； fw
為輪區缺水量的權重係數； eC 為有

效降雨係數； th 為時間 t的降雨深度； fA
為輪區 f的面積。 

(二)限制式 

    優選模式之限制式將分為輪區需水節點、埤塘節點與一般節點、渠道輸

水量限制及放水總量限制式，茲說明如下： 

 輪區需水節點：輪區需水量必須大於等於輪區入流量加上有效降雨量

後扣除溢流量。 

 埤塘節點及一般節點：滿足連續方程式。 

 渠道輸水量限制：小於其渠道最大流量限制。 

 放水總量限制式：各輪區由大圳支線入流的總量加上大圳支線入流至

埤塘的總量，應小於或等於大圳放至支線的總放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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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區域水源調配模擬結果 

(一)水庫水源調配模擬結果 

本計劃考量不同目標年需求下(民國 100 年和民國 110 年)以及板新淨水場供

應北桃園地區之輸水管線擴充(10萬噸/日和 30萬噸/日)之供水效益，因此共有四

種方案，各方案之模擬結果如表 5和表 6所示。由模擬結果得知，就長期效益而

言，埤塘的加入可以增加農業供水量每年 302~675萬噸，另外也使公共用水年缺

水指數降至 1.2058~1.9983，可稍微減輕板新和桃園之公共用水壓力(但效應不

大)。另外由結果亦可發現，當不考量輸水管線擴充(10萬噸/日)時，北桃園公共

用水年缺水指數明顯偏高，若考量管線擴充時，則年 SI會降至 0.164和 0.273，

顯示管線擴充策略對於北桃園的缺水問題有明顯的改善，但南桃園和板新地區的

年缺水指數和缺水量則仍偏高。各方案模擬後所得之埤塘引水量和埤塘蓄水量變

化如圖 5~圖 8所示。由圖可知，不同方案下埤塘引水量和埤塘蓄水量變化並不

大，因此埤塘確實可視為穩定性的經常性供水水源，該計算求得之引水量將代入

埤塘供水調配系統中，再進行較細部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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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區域水源調配模擬成果表(年缺水指數) 

  案例別 
北桃園   

年缺水指數

南桃園   

年缺水指數 

板新地區  

年缺水指數

公共用水 

年缺水指數

農業用水  

年缺水指數

目標年 100 年,管線限
制 10萬噸 
(方案一) 

3.1817 1.0724 0.94 1.2058 0.4326 

目標年 110 年,    
管線限制 10萬噸 

(方案二) 
10.566 2.583 0.9925 2.7927 0.4293 

目標年 100 年,    
管線限制 30萬噸 

(方案三) 
0.164 1.201 1.6307 1.0044 0.4599 

石門水庫與

埤塘聯合營

運 

目標年 110 年,    
管線限制 30萬噸 

(方案四) 
0.2763 3.0024 3.0667 1.9983 0.5005 

目標年 100 年,    
管線限制 10萬噸 

3.4267 1.4215 1.2778 1.5173 0.5373 

目標年 110 年,    
管線限制 10萬噸 

10.8982 3.0559 1.3003 3.1553 0.5336 

目標年 100 年,    
管線限制 30萬噸 

0.2642 1.6462 1.899 1.2844 0.557 

石門水庫單

獨營運 

目標年 110 年,    
管線限制 30萬噸 

0.4066 3.6384 2.8038 2.1753 0.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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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區域水源調配模擬成果表(年平均缺水量，單位萬噸/年) 

  案例別 
北桃園    

年平均缺水量

南桃園    
年平均缺水量 

板新地區   
年平均缺水量

公共用水    
年平均缺水量

農業用水   
年平均缺水量

目標年 100 年,管線限
制 10萬噸 

3328.68  3021.76  2117.42  8467.86  1881.58  

目標年 110 年,    
管線限制 10萬噸 

7418.99  5401.01  2179.26  14999.25  1876.11  

目標年 100 年,    
管線限制 30萬噸 

484.96  3163.06  3477.06  7125.08  1899.77  

石門水庫與

埤塘聯合營

運 

目標年 110 年,    
管線限制 30萬噸 

835.02  5734.61  5409.96  11979.59  2031.91  

目標年 100 年,    
管線限制 10萬噸 

3232.51  3190.11  2313.78  8736.41  2184.00  

目標年 110 年,    
管線限制 10萬噸 

7069.39  5455.38  2335.32  14860.09  2178.04  

目標年 100 年,    
管線限制 30萬噸 

552.07  3509.78  3166.06  7227.91  2357.75  

石門水庫單

獨營運 

目標年 110 年,    
管線限制 30萬噸 

982.91  5850.52  4340.44  11173.87  26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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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大圳引水量 (76~9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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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石門大圳埤塘引水量 

 

桃園大圳引水量(76~9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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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桃園大圳埤塘引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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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埤塘蓄水量(76~91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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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石門大圳埤塘蓄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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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桃園大圳埤塘蓄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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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埤塘供水調配模擬結果 

由水庫水源調配模式求得之埤塘引水量，代入本模式模擬 1987 年至 2002 年

各埤塘之資料，分別針對入流率及缺水率進行分析，各方案結果如圖 9至圖 12

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 

1. 由模式所呈現的結果可以知道，埤塘所位於灌溉系統的位置及埤塘容量的

大小對於其埤塘入流率有很重要的影響。 

2. 埤塘位於靠近灌溉系統位置中心處，且容量相對於其他埤塘較大者，其入

流率會較其他埤塘的入流率為大；反之埤塘若位於系統末端或前端處且容

量相對於其他埤塘較小者，其入流率會較其他埤塘的入流率為小。 

3. 由模式優選結果發現缺水輪區通常位於系統末端，若增加(如擴大或浚深)

其負責輪區灌溉的埤塘容量，預期將減少其輪區缺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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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桃園埤塘入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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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桃園埤塘入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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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桃園埤塘入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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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石門埤塘入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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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石門埤塘入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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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桃園大圳各埤塘四方案入流率分析結果圖 

附圖 2  石門大圳各埤塘四方案入流率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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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桃園埤塘缺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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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桃園埤塘缺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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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石門埤塘缺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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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桃園埤塘缺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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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桃園埤塘缺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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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石門埤塘缺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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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石門埤塘缺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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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桃園大圳四方案年缺水率分析結果圖 

附圖 4  石門大圳四方案年缺水率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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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埤塘移用或改善策略分析 

桃園地區雖埤塘口數眾多，但分布範圍廣且容量多寡不一，若欲運用則須以

管線連結，且在土地取得與工程設置所費不貲，因此，就經濟效益而言，應僅考

量淨水場附近，且具有相當蓄水容量以上之埤塘。  

若須滿足民生用水之需求，則需針對水量及水質兩方面進行經濟效益評估，

本計畫將桃園地區分為北桃園及南桃園兩地區，並分別依水量及水質兩方面進行

評估，其評估結果分別說明如下： 

 水量之評估 

(1) 北桃園之方案 

 北桃園地區主要有大湳淨水場，以大湳淨水場為中心，將淨水場方

圓 1公里內之 7口埤塘列為評估範圍，其埤塘原總有效蓄水量為 86.85

萬噸，經以水深 5公尺為原則進行改善，則改善後之埤塘總有效蓄水量

增加為 144.75萬噸，共計增加 57.9萬噸，其詳細資料如表 6所示。 

 

表 6 北桃園方案之埤塘資料 

會別 埤塘編號 
埤塘面積

(公頃) 
有效蓄水量

(萬噸) 

埤塘改善後(浚深 5
公尺)之有效蓄水量

(萬噸) 
桃園水利會 1-4 11 33 55 
石門水利會 員樹林 45A 3.45 10.35 17.25 
石門水利會 員樹林 45B 4 12 20 
石門水利會 員樹林 44A 1 3 5 
石門水利會 員樹林 44B 4.3 12.9 21.5 
石門水利會 員樹林 42B 2.3 6.9 11.5 
石門水利會 員樹林 21A 2.9 8.7 14.5 

合  計 28.95 86.85 1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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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桃園之方案 

   南桃園地區內有石門淨水場及平鎮淨水場，其中，石門淨水場內

挑選出埔心農場內之埤塘進行評估，原埤塘面積為 2.3公頃，有效蓄水

量為 6.9萬噸，經浚深 5公尺進行埤塘改善後，埤塘之有效蓄水量增加

為 11.5萬噸；平鎮淨水場則挑選出龍潭大池之埤塘進行評估，原埤塘面

積為 10公頃，有效蓄水量為 30萬噸，經浚深 5公尺進行埤塘改善後，

埤塘之有效蓄水量增加為 50萬噸。 

 

2. 水質之評估 

 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埤塘(100口)水質與飲用水質標準之比較如

圖 13所示，其水質均不甚理想，係屬於丙類或丁類水體，僅適合工業

用水。 

    因此於缺水時期，埤塘蓄水由現有渠道供給位處標高較低的工

業區如大園、大潭及觀音等工業用水之需求，可減輕自來水之需求，並

將自來水完全供應於民生用水以增加缺水時期之民生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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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埤塘(100口)水質與飲用水質標準之比較 

3.3 跨區域水源調配案例分析 

本計畫之跨區水源調配除考量石門水庫、攔河堰與埤塘之聯合營運，板新地

區之供水亦考量由翡翠水庫來共同支援，其聯合營運之系統圖如圖 14所示。其

聯合營運原則乃參考「板新地區二期改善計畫」之原則，板新地區用水由翡翠水

庫優先供應，若仍有不足，再由板新淨水廠(石門水庫系統)供應。本計畫共模擬

六個案例，除了考量不同目標年外(民國 100 年和 110 年)，亦考量板新淨水廠供

給桃園地區之輸水管線擴充(10萬噸/日和30萬噸/日)以及平鎮淨水廠的處理能力

擴充(60萬噸/日和 80萬噸/日)，模擬結果如表 7和表 8所示。由表得知輸水管線

和淨水場的容量擴充可明顯減緩南桃園和北桃園之缺水壓力，由模擬結果亦得知

飲用水水質標準 

飲用水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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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和翡翠水庫的聯合營運的確可以有效降低桃園和板新地區之缺水情況，且並

不影響台北地區之供水(台北的年缺水指數和年平均缺水量在各方案中皆為 0)，

因此板新二期計劃的完成，將有助於降低未來桃園和板新地區所面臨的缺水風

險。 

 

圖 14  石門水庫與翡翠水庫聯合營運之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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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跨區水源調配之各方案模擬結果(年缺水指數) 

  案例別 
北桃園   

年缺水指數

南桃園   

年缺水指數

板新地區  

年缺水指數

台北地區  

年缺水指數

公共用水 

年缺水指數

農業用水  

年缺水指數

目標年 100年,     

管線限制 1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60 萬噸/日

2.899  0.627  0.020  0 0.460  0.116  

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1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60 萬噸/日

10.183  1.978  0.019  0 1.727  0.116  

目標年 10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60 萬噸/日

0.069  0.713  0.024  0 0.161  0.145  

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60 萬噸/日

0.184  2.457  0.039  0 0.495  0.249  

目標年 10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80 萬噸/日

0.120  0.325  0.029  0 0.127  0.176  

石門水庫和

翡翠水庫與

埤塘聯合營

運 

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80 萬噸/日

0.2467 0.6446 0.0661 0 0.2655 0.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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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年 100年,管線限制

10 萬噸 
3.1817 1.0724 0.94 - 1.2058 0.4326 

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10 萬噸 
10.566 2.583 0.9925 - 2.7927 0.4293 

目標年 10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0.164 1.201 1.6307 - 1.0044 0.4599 

石門水庫與

埤塘聯合營

運 

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0.2763 3.0024 3.0667 - 1.9983 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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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跨區水源調配之各方案模擬結果(年平均缺水量，單位：萬噸/年) 

  案例別 
北桃園    

年平均缺水量

南桃園    

年平均缺水量

板新地區   

年平均缺水量 

台北地區   

年平均缺水量

公共用水    

年平均缺水量

農業用水   

年平均缺水量

目標年 100年,     

管線限制 1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60 萬噸/日

2989.40  2236.19  123.22  0 5348.81  453.35  

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1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60 萬噸/日

6832.66  4498.18  121.49  0 11452.32  453.22  

目標年 10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60 萬噸/日

139.85  2313.52  135.58  0 2588.95  505.44  

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60 萬噸/日

304.43  4771.35  172.22  0 5248.00  668.25  

石門水庫

和翡翠水

庫與埤塘

聯合營運

(石門與翡

翠依指標

平衡供水)

目標年 10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80 萬噸/日

195.00  446.68  149.17  0 790.85  5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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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平鎮淨水廠 80 萬噸/日

388.40  764.89  262.54  0 1415.84  1015.39  

目標年 100年,管線限制

10 萬噸 
3328.68  3021.76  2117.42  - 8467.86  1881.58  

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10 萬噸 
7418.99  5401.01  2179.26  - 14999.25  1876.11  

目標年 10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484.96  3163.06  3477.06  - 7125.08  1899.77  

石門水庫

與埤塘聯

合營運 

目標年 110年,     

管線限制 30 萬噸 
835.02  5734.61  5409.96  - 11979.59  20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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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與建議 

 結論 

1. 石門水庫和翡翠水庫的聯合營運，並須在輸水管線擴充(板新淨水廠供給到北桃園

之輸水管線)以及增加南桃園淨水廠處理能力增加(本計畫針對平鎮淨水廠進行擴

充)的條件下，對於南桃園和北桃園缺水情況的改善才有明顯的助益。 

2. 在石門水庫和翡翠水庫聯合營運下，可以有效降低桃園和板新地區之缺水情況外，

而且不會對台北地區之穩定供水造成衝擊。 

3. 就長期效益而言，石門水庫和埤塘聯合營運對於公共用水和農業用水的改善效益有

限，但整體而言，可增加系統之供水穩定度，以避免極端缺水量的發生。 

4. 埤塘位於靠近灌溉系統位置中心處，且容量相對於其他埤塘較大者，其入流率會較

其他埤塘的入流率為大；由模式優選結果發現缺水輪區通常位於系統末端，若增加

(如擴大或浚深)其負責輪區灌溉的埤塘容量，預期將減少其輪區缺水量。 

5. 目前兩水利會之埤塘，其水質條件與飲用水水質標準落差甚大，除非投入巨額經費

採用高級處裡，否則不宜貿然將其用於民生。因此，就經濟效益及公共衛生而言，

利用埤塘緊急支援民生用水需求，並不可行。 

6. 桃園縣之工業區多位於地勢較低之臨海地區，因埤塘水質尚符合工業用水標的，在

供水吃緊狀態下，利用埤塘供應工業用水，減輕自來水用水需求，並強化自來水供

應民生用水之能量，為一較具體可行之方法。 

 建議 

1. 由本模式的模擬結果發現，為滿足桃園和板新地區日益增加的需求，板新二期計畫

的完工、淨水廠的新建(或擴充)以及輸水管線的擴充是必要的，以確實降低缺水風

險。 

2. 鄰近觀音工業區之 8口埤塘建議應予以改善，可擴大備用水源至 327萬噸，供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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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運用，即如果視每日工業用水 27萬噸均移供民生用水，至少約可支撐供應 12

天，應可見成效。味全埔心農場之埤塘亦建議予以改善，則約可擴大至 11.5萬噸

之備用水源，供石門淨水場運用。 

3. 近年來因都市化迅速、工業需求提升，桃園地區用水量已逼近淨水場最大可供水

量，導致供水穩定度吃緊，應增建淨水場以舒緩供水壓力。然目前淨水場均建置於

高程較高之地區，為提升埤塘水資源聯合運用之可行性，新建淨水場應考慮設於在

石門水庫至管線末端之中間高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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